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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44          证券简称：宋城演艺        公告编号：2019-006 

 

宋城演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宋城演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

于 2019 年 3 月 27 日（周三）上午 9:00 点，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会议和通讯表

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 2018 年 3 月 22 日以电子邮件及专人送达的方

式交公司全体董事。本次会议由董事长黄巧灵先生主持，会议应到董事九人，实

到九人，全体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

公司《章程》和《董事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  

会议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2018 年度总裁工作报告》； 

本议案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获得通过。 

2、审议通过了《2018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21,119.28 万元，同比增长 6.20%；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8,718.65 万元，同比增长 20.57%；基本每股收益 0.89 元。

报告期内，公司取得了较好的业绩。 

本议案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获得通过。 

该议案需提交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3、审议通过了《2018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信会师报字[2019]

第 ZA10916），公司 2018 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128,718.65 万元，

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 315,207.62万元，减提取 10%的法定盈余公积 9,437.22万元，

减已分配的 2017 年度分红金额 17,431.29 万元，2018 年度实际可供股东分配利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宋城演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 

 

润为 417,057.76 万元。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的资本公积金余额为

247,631.21 万元。 

公司拟以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总股本 145,260.78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以每 10 股派发人民币 1.20 元现金（含税）的股利分红，合计派发现金红利人

民币 17,431.29 万元。 

为确保本次利润分配预案信息的保密性、防范内幕交易，公司按照《证券法》、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严格控制信息知情人的范围，并按

照有关规定进行内部报告、流转及对外报送，在董事会审议该事项前，报送内幕

信息知情人登记表及内幕信息知情人名单，有效防范了内幕交易的发生。本次利

润分配预案须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实施。 

本议案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获得通过。 

该议案需提交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4、审议通过了《2018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本议案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获得通过。 

该议案需提交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5、审议通过了《2018 年度审计报告》； 

本议案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获得通过。 

该议案需提交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6、审议通过了《2018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公司独立董事兰克先生、何思源先生、俞勤宜女士向董事会提交了《独立董

事 2018 年度述职报告》，并将在公司 2018 年度股东大会上述职。 

本议案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获得通过。 

该议案需提交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7、审议通过了《2018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对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发表了核查意见，立信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鉴证报告。 

本议案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获得通过。 

8、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 2019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鉴于公司和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有多年合作经验，且该会

计师事务所的总体实力、服务意识、项目收费等各个方面均符合公司当前的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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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要求。因此同意继续聘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公司 2019

年度的审计机构。独立董事已对于聘任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

2019 年度审计机构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本议案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获得通过。 

该议案需提交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9、审议通过了《关于独木桥旅行社与第一世界大酒店、宋城实业签订合作

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旗下全资孙公司独木桥旅行社为加强整合营销力度、推出系列线路打包

产品促进公司整体经营，拟采购第一世界大酒店客房、温泉及千古情主题酒店客

房作为产品配套，同时上述两酒店也可通过独木桥旅行社购买线路打包产品利用

其自身推广渠道进行销售，因此独木桥旅行社将与杭州第一世界大酒店有限公

司、杭州宋城实业有限公司（千古情主题酒店公司主体）签订合作协议，合作期

限从 2019 年 4 月 1 日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止。 

根据 2018 年该日常关联交易发生额，预计 2019 年独木桥旅行社与第一世界

大酒店及宋城实业之间关联交易金额不超过公司净资产 5%，在董事会权限范围

内。 

因杭州第一世界大酒店有限公司、杭州宋城实业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杭

州宋城集团控股有限公司的子公司，故上述交易将构成关联交易。 

董事会认为此项关联交易系公司经营实际需要，有利于下属经营公司经营秩

序的高效运行，交易价格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关联董事黄巧灵先生、黄巧龙先生、张娴女士、张建坤先生回避表决。 

本议案以 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获得通过。 

10、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宋城实业签订房屋及土地使用权租赁合同的议

案》； 

因公司杭州宋城景区扩大经营需要，宋城演艺向宋城实业租用其位于杭州市

之江路 148 号美国城区教学楼的部分房屋使用权；以及其位于杭州之江路 148 号

的美国城区部分土地使用权。宋城演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将与杭州宋城实业有限

公司签订合作协议，合作期限从 2019 年 4 月 1 日起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 

杭州宋城实业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杭州宋城集团控股有限公司的子公

司，故上述交易将构成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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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认为此项关联交易系公司经营实际需要，有利于公司经营秩序的高效

运行，交易价格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关联董事黄巧灵先生、黄巧龙先生、张娴女士、张建坤先生回避表决。 

本议案以 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获得通过。 

11、审议通过了《关于杭州乐园与休博园公司签订房屋及土地使用权租赁合

同的议案》； 

为满足公司全资子公司杭州乐园的日常经营活动需要，杭州乐园向休博园公

司租用其位于杭州市萧山区湘湖路 92 号创意园水城宿舍，作为景区配套宿舍用

房；因杭州乐园正常经营需要，杭州乐园向休博园公司租赁其位于杭州市萧山区

湘湖路 92 号湘湖旅游区内部分土地使用权，用途停车场。杭州乐园有限公司将

与杭州世界休闲博览园有限公司签订合作协议，合作期限从 2019 年 4 月 1 日起

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 

杭州乐园有限公司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杭州世界休闲博览园为公司控股股

东宋城集团的子公司，故上述交易将构成关联交易。 

董事会认为此项关联交易系公司经营实际需要，有利于公司经营秩序的高效

运行，交易价格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关联董事黄巧灵先生、黄巧龙先生、张娴女士、张建坤先生回避表决。 

本议案以 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获得通过。 

12、审议通过了《关于更换公司董事的议案》； 

2018年，宋城演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宣布子公司北京

六间房科技有限公司与北京密境和风科技有限公司战略重组（以下简称“重组后

集团公司”），六间房创始人刘岩为重组后集团公司的首任总经理，为了让刘岩更

专注的治理重组后集团公司，公司董事会决定刘岩不再担任公司副总裁职务，并

向股东大会提议刘岩不再担任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刘岩先生不再担任董事后，公司董事人数小于九名，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

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须增补一名董事。经公司董事长提议，提名委员会提

名黄鸿鸣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任期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任期一

致，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黄鸿鸣先生的简历详见附件。 

本议案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获得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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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议案需提交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13、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对外捐赠管理制度>的议案》； 

为更好地完善公司的内控管理制度，现根据《中国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

规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制定公司《对外捐赠管理制度》。 

具体内容详见中国证监会创业板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刊登的《宋城演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捐赠管理

制度》。 

本议案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获得通过。 

14、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召开2018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拟定于2019年4月26日以

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召开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具体内容请详见 同 

日 刊 登 于 中 国 证 监 会 指 定 的 创 业 板 信 息 披 露网 站 巨 潮 

资 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召开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的

通知》。 

本议案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获得通过。 

 

特此公告！  

 

宋城演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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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黄鸿鸣先生简历 

 

 

黄鸿鸣，男，生于 1972 年，本科学历，高级经济师，中国国籍，无境外永

久居留权，现任宋城控股执行总裁。黄鸿鸣先生历任宋城房产公司副总经理；香

港金汇国际投资集团副董事长兼总裁；2013 年 9 月至今任宋城控股公司执行总

裁。截止 2019 年 3 月 27 日，黄鸿鸣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

持股 5%以上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收到中国证监会

或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2015 修订）》第 3.2.3 所规定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适合担任上

市公司董事的情形。 

 


